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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根据《公司法》及《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

章程》的部分条款，修订对照如下： 

原规定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

经营范围为： 

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

外）；信息数字化服务；通信设备（不

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自动

化设备、低压配电柜、防爆电气设备、

矿用设备、计量仪表、消防控制设备、

应急电源设备、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

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自控、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

经营范围为：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

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

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人工智

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

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

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数据处理

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

据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数字技

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网络



电子、污水处理工程（凭资质证经营）；

机电设备、自动化设备、计算机及外设

的销售（国家限制项目除外，需专项审

批凭许可证经营）；节能技术咨询及节

能技术改造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安防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煤矿机电设备

的维修及技术服务；煤炭、钢材的销售；

电力供应：售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

全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

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

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

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

售；电气设备修理；电气设备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矿山机械

制造；矿山机械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

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安防设备制造；

安防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

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专用设备

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智能水务系

统开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市政

设施管理；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

售；计算器设备制造；节能管理服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通用

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

设备修理；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专用设备修理；煤炭

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

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集中式快

速充电站；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

电动自行车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配

件销售；蓄电池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



赁；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广

告发布；品牌管理；停车场服务。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修订原因 

为满足公司战略规划，适应公司发展需求，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进行修改。 

 

三、备查文件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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